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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济住字〔2020〕26号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实行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

及明确部分贷款政策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住房公积金受委托贷款银行，市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各分支机构：

为满足异地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贷款需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就实行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“异地贷

款”）业务及明确部分贷款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行异地贷款业务

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其中一方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济宁市

行政区域内，且借款申请人在济宁市行政区域外其他城市正常缴

存住房公积金，在济宁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，可向济宁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公积金中心”）申请异地贷款，



— 2 —

并执行我市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。

二、异地贷款操作规范

（一）贷款对象、条件、额度、期限、利率、偿还、担保方

式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等均按照济宁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贷款资料。

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申请异地贷款，除应提交公积

金中心规定的基本贷款资料外，还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

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（见附件）及近三年缴存流水，并加盖缴存

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印章。

2.济宁市行政区域内的户口薄或《工作所在地承诺书》（由

借款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现场签订）。

（三）办理流程。

1.贷款受理。借款申请人按要求准备资料后，向购房所在地

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提交贷款申请。

2.贷款审批。贷款申请受理后，购房所在地公积金中心分支

机构工作人员对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《工

作所在地承诺书》等信息进行核实。

3.合同签订。贷款审批通过后进行合同签订并办理抵押登记

手续。

4.贷款发放。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收妥并登记后进行贷款发

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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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贷后管理。

贷款回收、变更及贷后管理工作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三、明确部分贷款政策

1.借款申请人在本地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共同申请人在异地缴

存的，在核算贷款额度时，异地缴存余额及异地缴存时间可纳入

核算范围（需提供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及

近三年缴存流水，并加盖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印章）。

2.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在本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

若曾经在异地缴存且异地与本地缴存时间连续，在核算可贷额度

时，缴存时间系数及账户内余额可按照异地与济宁本地缴存情况

合并计算（需提供近三年缴存流水，并加盖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

理机构印章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.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济宁市行政区域外购房并

在当地申请异地贷款的，职工缴存地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负责审

核其缴存和贷款情况，并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《异

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。

2.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根据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反

馈的回执，对缴存职工异地贷款情况进行标识，并建立职工异地

贷款情况明细台账。缴存职工在异地贷款还贷期间，如发生个人

账户转移、断缴等账户状态异常情况，所在分支机构应及时告知

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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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异地贷款期间出现逾期时，

缴存地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应配合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

开展逾期催收等工作，根据借款合同可扣划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

账户余额用于归还贷款。

4.在审核异地缴存材料时，若出现两个月（含）以内两地重

复缴存的，核算贷款额度时需扣除异地重复缴存部分；若出现两

地重复缴存时间在两个月（不含）以上、异地一次性补缴金额较

大等不正常汇缴情况时，公积金中心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应通过电

话、网厅、公函等方式进行核查。经查确属恶意骗贷的，公积金

中心有权拒绝贷款申请。

5.本通知未明确的相关事宜，按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

行；本通知施行之前公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6.本通知自 2020年 10月 3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0

月 30日。

附件：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0年 9月 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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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编号：

中心：

我中心缴存职工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况如下。

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

单位名称 个人公积金账号

开户时间 年 月 账户状态
口正常 口封存

口欠缴 口其他

缴存基数（大写） 缴存比例 单位： % 个人 %

月缴存额（大写） 缴存余额（大写）

最近连续缴存时间 年 月— 年 月

该职工公积金贷款

记录情况
口无贷款记录 口仅有一次贷款记录且贷款已还清

公积金贷款城市 贷款金额（大写）

我中心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。本证明自开具之日起，2个月内有效。

单位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 单位公章（或业务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回 执 编号：

中心：

你中心缴存职工 （公积金账号： ）缴存使用证明收悉。根据我中心异

地贷款政策规定，该职工（口本人口参贷）异地贷款申请审核结果为：口准予贷款口不予贷款

贷款金额（大写） 贷款年限 年

贷款期间 年 月— 年 月

还款方式 口等额本金 口等额本息 口其他 月还本息 元

我中心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。

单位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 单位公章（或业务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金额请填写人民币（大写），保留至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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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9月 2日印发


